
出版单位：辽宁北方报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38号 邮政编码：110003 传真：22898070 维权热线：82708333 广告部：22896693 公告：22855977
发行热线：22898693 定价：年价498元 零售2.5元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辽）工商广告准字[2017]第2017000001号 印刷单位：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4号

H EXINTISHI

核心提示
▼

这是一起标的超千万元的涉企工

程款纠纷。被告企业因技术升级和经

营困难暂无力支付，若直接判决可能

导致其停摆，原告债权也难以实现。

办案法官通过耐心调解，促成双方达

成“先付部分、余款分期”的协议，既保

障了原告权益，也为被告赢得周转时

间，实现了双赢。

原告是河北一家建筑公司，起诉本

地一家水泥公司，要求支付拖欠的一千

多万元工程款。一拿到案卷，我就感到

沉甸甸的。这不是简单的数字，背后是

两家企业的生存压力。

我没有急着安排庭审，而是先去了

被告企业实地了解情况。厂区里机器在

转，但负责人眉头紧锁。他告诉我，企业

近期投入巨资进行环保技改，可投入太

大，加上市场行情下行，资金链一下子绷

紧了。

“李庭长，我们真不是想赖账。现在

账户上没钱，要是判决下来账户被冻，生

产一停，可能就真的垮了。到时候，原告

的钱恐怕更拿不到了。”该负责人说。

他的话很实在。我又联系原告，对

方也很焦虑，说这笔钱关系到工人工资

和后续项目的启动，等不起。

一纸判决容易，但可能“案结事不

了”，甚至“两败俱伤”。我的思路很明

确：调解是更优解。我对双方说：“判决

是快刀，但可能伤筋动骨；调解是慢工，

但能缝合伤口。咱们的目标不是争个输

赢，而是找到一条让两家都能走下去的

路。”调解过程并不轻松。原告希望尽快

拿到全款，被告请求延长付款期限，差距

很大。庭审后，我索性把双方留下来，继

续聊。

“咱们都清楚，如果硬判，执行起来

周期长、变数多。企业账户没钱，设备拍

卖也需时日，你们的权益可能长时间悬

空。不如现实一点，让企业先活下来，等

有了现金流，你们的欠款才有保障。”我

对原告方分析道。

我又对被告方说：“履行义务是必

须的，法律是底线。但法院也理解你

们的实际难处，可以给你们争取一个

合理的缓冲期。前提是你们要拿出最

大诚意，制定一个可信的、能落实的还

款计划。”

“官司打赢了，厂子却垮了，这绝对

不是最好的结果。我们办案，既要看法

律文本，也要看社会效果。让你们两家

都能继续经营下去，把矛盾真正化解掉，

才是司法的价值。”我对他们说。

经过反复沟通，特别是最后一次长

达五个小时的协调，双方终于都做出了

让步，达成了调解协议：被告在春节前先

支付一部分工程款，让原告能应急；剩余

款项分期两年付清。协议签完，我们很

快办妥了相关手续，被告被冻结的账户

得以解封，生产线能继续运转了。

“虽然没一次性收回全款，但有了前

期回款，心里踏实了，更重要的是避免了

漫长的执行拉锯战。”原告负责人表示。

被告负责人则是连连道谢，说法院的调

解给了企业喘息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按

约履行。

这个案子让我更加坚信，处理涉企

纠纷，不能机械办案。法律是刚性的，但

司法可以有温度。这个温度就体现在对

事实的全面核查、对企业真实困境的理

解，以及为寻找最优解决方案而付出的

努力，不仅要定分止争，更要努力做到

“案结事了人和”，这才是服务高质量发

展最实在的体现。

本报驻铁岭记者 江海峰 整理

办案人：李云鹏

职务：铁岭县人民法院李千户人民法庭

庭长

破解双方企业“钱都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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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帮他送送东西、收收钱，万

万没想到竟成为贩毒的帮凶，犯下这么

重的罪……”不久前，鞍山市铁西区人

民法院以犯运输毒品罪和洗钱罪，判处

王某辉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三万元。当王某辉听到判决后，瞬间瘫

软，流下悔恨的泪水。

王某辉是海城市一名普通的出租车

司机，原本踏实谋生的他因一时抹不开

情面和受到蝇头小利的诱惑，答应帮助

“发小儿”张某“送东西”。起初，

王某辉对张某鬼祟的行踪、送货

偏僻的目的地以及车上偶尔残留

的刺鼻气味心生疑虑，直到张某

亲口承认自己在做“毒品生意”，

搭乘王某辉的车就是为了运送毒

品。明知这是在犯罪，王某辉却

在“发小儿”的情分、不菲的车费

以及自身经济压力的多重作用

下，选择了沉默和纵容。

张某从此便成了他的“大客

户”，频繁包车往返于城区与城郊

之间，且每次支付的车费都远超实

际价格，王某辉也一步步滑向犯罪

深渊，最终身陷囹圄。

见王某辉“可靠”，张某得寸进

尺，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让王某

辉用自己的微信二维码代为收取

毒资，提现后再转交自己。此时的

王某辉，侥幸心理已彻底占据上

风，认为过程隐蔽无人知晓，为了

获得稳定的车费，竟一口答应

下来。

至此，王某辉彻底沦为了张某

贩毒链条上的关键一环——既是

运输毒品的“专职司机”，又是转移

犯罪所得的“资金通道”。在短短时

间内，王某辉累计协助运输毒品40

余次，通过微信渠道转移毒资，个人

非法获利4000余元。然而，这一切

早已进入警方侦查视线。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随着张

某贩毒团伙被一网打尽，王某辉也

一同落网。我院经审查认为，王某

辉明知他人从事毒品犯罪，仍为其

提供运输、资金结算等帮助，其行为

已分别构成运输毒品罪和洗钱罪，

依法提起公诉。当地法院作出前述

判决。

王 某 辉 的 行 为 具 有 双 重 危

害性：

运输毒品是毒品流向市场的

关键环节，直接危害社会秩序和公

众健康，无论数量多少，都必须依

法打击；洗钱则是上游犯罪的“放

大器”和“隐身衣”。它为毒品犯罪

等恶性犯罪掩饰、隐瞒违法所得，

助长了犯罪气焰，并严重破坏金融

管理秩序。王某辉代为收取、转移

毒资的行为，正是洗钱罪的典型

表现。

姚晓滨 本报记者 邵小桐 整理

办案人：张谊丹

职务：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运毒当成“帮小忙”后悔晚矣 “云端”调解
定纷争

在日常工作中，我深刻感受到将“云端”

功能与司法服务深度融合，更能实现“1+1>

2”的良好效果。近日，我便借助这一思路，通

过微信平台圆满解决了一起跨越两地的民

间借贷纠纷。

原告殷某与被告董某系同事关系，被告

董某与被告杨某某系夫妻关系。2023年10

月，董某以家庭资金周转为由向殷某借款10

万元，殷某分两笔将此借款转入董某账户。

此后，殷某多次向二人催讨欠款，但董某与杨

某某以各种理由推脱，一直未偿还借款。无

奈之下，殷某将二被告诉至法院。

我在梳理案件争议焦点时发现，虽然原

告身处本地，但二被告均在外地，无法按时

到庭参与庭审。如果延期开庭，将会增加当

事人诉累。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均有调解意

愿，我便与当事人充分沟通，在征得双方同

意后，决定通过建立微信群的方式开展线上

调解工作。

随后，我为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组建了

微信群，并在群内明确告知了庭审相关规

则，以此确保调查案件事实时提升沟通效

率。调解过程中，我通过实时录制视频核实

各方身份真实性，书记员则在群内同步推送

调解笔录及相关法律文书。经过耐心细致

疏导以及双方当事人反复沟通，最终，双方

达成一致意见，约定被告董某于2026年6月

10日前返还原告3万元，余额7万元于2026

年12月10日前还清。如董某不能按约定期

限偿还上述借款，其妻子杨某某承担还款责

任。至此，一场民间借贷纠纷在“指尖”上圆

满化解。

微信调解是我们积极探索“互联网+诉讼

服务”的一种实践，通过灵活运用信息化手段，

将传统“面对面”调解转变为“屏对屏”沟通，让

当事人无需长途奔波，仅凭一部手机即可足不

出户参与调解程序，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诉讼成

本，有效提升矛盾化解效率，打破了地域距离

的壁垒，让公平正义不再受距离阻碍，真正实

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于菲 本报驻丹东记者 王大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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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本是一件普通的民事纠纷，由

于被告一方身处外地，给案件开庭带来

一些影响。办案人从实际出发，利用微

信“云端”功能搭建了网上调解室，减轻

了当事人诉累，促使当事人愿意通过调

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有效提升矛盾化解

效率。

办案人：孙丽新

职务：东港市人民法院法官


